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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调查中, 访谈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但企业往往要

么对访谈本身抱有过高的期望, 要么忽视访谈前后工作的重要

性, 从而导致访谈的效果大打折扣。那么访谈的事前、事中、事

后都需要注意什么呢?今天这期我们就来为大家详细介绍。没耐

心看完全文的同学, 可以直接看我们视频中的要点哦。 

 

1. 访谈前——功夫在诗外 

 

反腐败调查中, 访谈是很重要的一环, 但又可以说, 在围绕

访谈的所有工作中, 访谈本身可能又是最“不重要”的。反腐

调查中实际进行访谈的时间, 在访谈整体工作中只占很小

的比重。决定访谈效果的因素, 绝对属于“功夫在诗外”。 

 

 规章制度的准备 

 

反腐败的工作并不仅仅在发生腐败事件后才开始。如

我们在《员工贿赂, 企业如何自证清白?》一文中所述, 

反腐败合规制度本身就是企业“自证清白”的重要依据。

除此之外, 企业内部制度也是对员工工作行为的重要

约束。因此, 为了让员工更好地配合企业内部调查和访

谈, 建议企业在内部制度、员工手册或者行为准则中明

确规定员工有义务配合企业进行反腐败调查和访谈 , 

这是所有员工工作职责的一部分。相应地, 开展访谈前

需确认公司是否对内部调查、访谈做出过规定, 如有规

定的, 需按照规定执行。 

 

 

反腐败——你真的知道如何做访谈吗? 

作者: 潘永建 | 朱晓阳 | 邓梓珊 

 

https://www.llinkslaw.com/uploadfile/publication/57_171808467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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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和证据的收集 

 

事实和证据是进行反腐败调查的基础, 因此再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如果拿拼图来举例, 

事实和证据的发现是搭框架和拼齐大部分的拼图, 访谈则是为整块拼图补上最中心区域的、最

关键的几块拼图。因此访谈其实也是事实发现和证据收集的过程(只不过是通过受访人的证词), 

所以以其他方式充分进行事实和证据的收集后, 需要明确以下内容来更有策略地制定访谈计划:  

 

1) 希望通过访谈复核或补充哪些事实和证据;  

2) 希望通过访谈从受访人处获得哪些言辞证据。 

 

 明确并了解受访人 

 

首先, 需要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情况, 明确受访人的范围:  

 

1) 内部员工肯定是访谈的重要对象, 但需要根据案件情况界定访谈的范围。例如, 如果案件

只涉及单个员工, 那么内部访谈的对象可能是该员工本人、他的上下级以及其他与该员工

有交集的员工; 而如果发现案件是“窝案”, 可能不仅要访谈实际参与腐败行为的员工, 还

需要访谈相关的部门负责人甚至公司负责人。 

2) 其次, 还有可能需要访谈外部人员, 例如企业的供应商、经销商、客户等。此时, 应充分结

合内部的事实发现(和员工访谈内容), 并判断受访人是否可能配合, 来界定受访人的范围。

例如, 如果供应商本身就是员工进行职务侵占的渠道, 则不适合进行访谈, 对于一些行贿

类的案件, 如果不涉及对方自身的责任(比如行贿的财务被退回), 则可以考虑将行贿对象

(如客户)纳入访谈的范围。 

3) 此外, 通常在框定了涉案人员的范围后, 需要根据这些人员所扮演的“角色”来确定是否适

宜访谈、以及何时进行访谈。举例而言, 对于能够提供线索、而又与被调查员工并无“瓜葛”

的员工, 适宜在早期进行访谈有利于更早地厘清案件情况; 而对于可能属于被调查员工的

“同伙”的人员, 不管是内部人员还是外部人员, 可能都不宜过早地进行访谈, 免于打草惊

蛇。 

 

划定范围后, 需要明确每个受访人的信息:  

 

1) 受访人是被举报人还是知情人;  

 

2) 受访人的基本信息, 例如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公司的职位/职责/口碑、工作经历、健康

状况、家庭情况甚至抗压能力等。对于受访人的信息了解得越清楚, 越有利于针对性地制

定调查和访谈的策略。 

 

例如, 基层员工的心理素质和防范意识可能没有高层来得强; 再比如, 年龄和身体状态也是影

响访谈的重要因素。对于年轻的员工而言, 主要的顾虑在于腐败事件对于其职业前途的影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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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其强调“自首从轻”“既往不咎”; 而对于中年的员工, 可能可以用其家

庭或家人对其进行“攻心”; 而对于年长的员工, 可能可以结合其身体状态和年龄, 告知其相应

的处罚不会那么严重(例如即使涉及刑事责任, 也可以保外就医)。 

 

最后, 需要明确受访人的访谈顺序:  

 

1) 先低后高: 如上所述, 通常而言, 低级别员工的心理素质和抗拒心理相对较低, 访谈时的

抵抗心理也没那么强(尤其是仅作为知情人的角度), 在访谈时相对而言更容易突破。 

2) 先次后主: 一般来说, 通常先访谈与案件无关的知情人, 再访谈在案件中起到次要作用的

被举报人, 最后访谈起主导作用的被举报人。 

3) 同时进行: 针对有多名被举报人的情形, 不一定要遵循先低后高、先次后主的原则, 而最好

是安排同时进行访谈, 目的是为了防止被举报人之间进行串供或其他对抗调查的行为。 

 

2. 访谈中——没有标准答案 

 

 适当的访谈人员 

 

根据我们的经验, 即使是面对被举报人, 访谈也未必一定是对抗性的, 而访谈如果能够在一个

比较平静的氛围中进行, 是最有利于访谈的效果的。因此, 选择适当的访谈人员非常重要。 

 

访谈最好有至少两人进行, 一名访谈人员主问, 扮演“白脸”的角色, 而另一名可扮演 “红脸”去

安抚受访人的情绪。再如, 如果是女性的受访人, 最好安排至少一名女性的访谈人, 这不仅是对

于受访人的安抚, 也是对于企业和访谈人员的保护。 

 

此外, 一些受访人(比如举报人或者外部供应商)可能不愿意企业知道自己的身份, 那么可以安

排外部独立机构(例如律师)进行访谈, 并避免向企业披露受访人的身份。 

 

 多问开放性问题 

 

虽然通过前期的事实和证据调查, 企业可能在访谈时已经对案情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但至少

在访谈刚开始的阶段, 不建议直接问受访人(尤其是被举报人)具体的问题, 比如“你是不是有亲

戚设了家公司给公司供货, 说说吧”或者“XX 举报你向 XX 行贿了, 你有什么要说的”, 这样可能

在一开始就让访谈陷入高对抗性, 对于后续访谈的开展不利。 

 

我们建议, 开场尽量以一些开放性问题, 例如“你跟 XX 公司(亲戚设的公司)关系如何”“你平时与

XX 供应商主要是怎么接触的”, 这样让可以让受访人放松警惕, “自由发挥”, 从而让企业可以抓

住其陈述中的一些虚构或者矛盾的点去进行质疑和驳斥。这样的提问方式也有利于建立一个“基

准线”, 帮助访谈人员辨别被访谈人陈述事实或说谎、放松或紧张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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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权衡利弊 

 

受访者(尤其是被举报人)出于侥幸心理, 在访谈中往往会带有对抗情绪或试图耍小聪明蒙混过

关。因此, 引导受访人认识到配合企业进行访谈和调查是对其有利的, 往往能够产生比较好的访

谈效果。 

 

例如, 可以向被举报人告知, 如果不配合企业的调查, 企业会选择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被举报

人就可能产生刑事责任, 不仅自己要面临牢狱之灾, 留下犯罪记录还可能对孩子的前途产生影

响; 而如果配合企业调查, 可能只会面临被解除劳动合同以及退赃等后果, 从而提高被举报人

配合调查的积极性。 

 

 注意表情和肢体语言(高阶) 

 

虽然现在视频、语音等通讯方式非常发达, 但是对于访谈, 我们建议还是尽可能进行当面访谈。

最重要的理由就在于当面访谈可以对受访者进行“察言观色”。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 可能会在

恐惧、慌乱、惊讶等不同情绪的影响下, 不自觉地呈现出微妙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变化, 而有经验

的访谈人即可结合受访者的肢体语言或表情审视其心理状态, 判断受访者内心活动, 从而有针

对性地调整访谈策略和访谈问题。 

 

例如, 眉毛上扬、两眼瞪大、嘴唇微张, 通常为一个人惊讶的表现; 眉毛上扬紧锁、眼皮上扬并

收紧、嘴唇微张, 则通常为一个人恐惧害怕的表现。在访谈中, 如果受访者不断摩搓手指、身边

的物品, 身体左右轻微晃动, 说明受访者可能已处于较为焦躁不安的状态, 可积极进行心理干

预以寻求突破; 而停顿增加、眨眼减少以及手部运动减少等认真思考的迹象, 则表明受访者可能

在编故事撒谎, 可以辅以已经掌握的信息和证据予以击破。 

 

同时, 访谈人可通过适当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向受访者传递暗示性信息, 达到期望的访谈效果。例

如, 在其陈述存在偏差、错漏或前后不一致时, 可摇头、以手指抵唇, 并配合较为强硬的语言“控

制否认”, 或保持一定时长的沉默、直视对方, 表明“对峙”态度; 身体前倾、向受访者的方向伸手, 

可向其传递一定的压迫感等。 

 

3. 访谈后——细节决定成败 

 

 企业能准备的, 都由企业准备 

 

访谈做完了, 第一件事是什么?当然是让受访人签字确认!但如果这时候受访人自己掏出一支笔

来准备签字, 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根据我们的过往经验, 应务必使用企业自行准备的笔, 以防受

访人使用褪色笔、变色笔来“耍花招”。此类经验都来自于“血淋淋”的真实案例。如果让受访人用

自己带的褪色笔签了字, 但几天后签字痕迹消失, 受访人后续也拒绝承认访谈笔录的内容, 而

企业也“刚好”没有录音录像, 则在后续的司法程序中将变得非常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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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反腐调查中, 就连拿什么笔来签字这种细节, 都不能忽略。原则就是, 能够由企业准备的

东西, 都应该由企业来准备, 让受访人“自由发挥”的空间越小越好。 

 

 访谈笔录的证据效力 

 

对于被举报人本人的访谈形成的访谈笔录, 在其本人确认且真实性不存在问题的前提下, 如果

后续涉及到司法程序, 该等访谈笔录构成本人的自认, 可以直接在司法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 知情人的访谈笔录的效力与被举报人不同。知情人的访谈笔录一般属于证人证

言, 而对于证人证言而言, 如果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 其以书面形式提供的证言将不被法

院采纳。因此, 如果预计到后续可能涉及司法程序的(如劳动仲裁、民事或刑事诉讼), 建议告知

相关知情人后续可能需要出庭作证的事项, 要求或请求其配合。 

 

 要不要报案? 

 

访谈、调查结束后, 要不要向公安机关报案往往是企业最纠结的一个点。这其中其实也有许多

细节的考量:  

 

1) 单位行为 or 个人行为?如果是员工的个人行为, 那么相对来说对企业的影响比较小, 但如

果这个员工的行为本身就能够构成一个单位的行为, 那企业其实就不是考虑要不要报案, 

而是要不要“自首”的问题了, 就需要慎重考虑。 

 

2) 腐败行为侵害的是什么利益?企业往往担心报案之后, 相关的腐败行为曝光而引发的舆论

风险。那如果员工的腐败行为侵害的是企业自身的利益(例如职务侵占行为), 那么企业作为

受害者, 名誉受损的可能性较小; 反之, 如果是商业贿赂这一类侵害到第三方利益或者国

家秩序, 那么即使这种行为只是员工个人的行为, 企业仍然可能会面临声誉方面的损失, 

企业选择报案就必须要慎重。 

 

3) 报案后是否可控?企业调查时, 固然可以选择调查的范围和处罚的轻重, 但一旦选择报案, 

公权力介入后, 企业往往就丧失了对调查的范围和结果的把控。公安机关可能会对所有涉

及犯罪的人员都进行调查, 也可能会在调查中发现企业额外的问题, 而报案后相应的法律

责任也将根据法律规定依法确定, 企业需要预判这种情况是不是与企业调查和处理腐败案

件的初衷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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